
附件二

关于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
参赛俱乐部准入制度

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办赛宗旨是贯彻落实全民

健身计划，推广普及足球运动，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和生活质

量，扩大中国足球人口，培育足球土壤和足球文化，规范全国业

余序列足球联赛体系，衔接职业足球联赛，促进足球竞技水平的

提高。

第一条 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是全国业余足球水

平最高的比赛，其中预赛阶段为会员协会省市联赛，有中国足协

指导，地方会员协会主办。决赛阶段为大区赛和总决赛，由中国

足协主办，地方会员协会承办。北京足协作为北京市各俱乐部的

业务主管单位，负责对俱乐部准入材料进行初审，对各俱乐部的

管理工作进行指导。

第二条 北京足协对俱乐部的下列事务进行指导和管理:

（一）参加决赛阶段比赛的俱乐部，必须在当地工商或民政

部门登记注册，并提交资质证明复印材料，必须在中国足协信息

化平台完成俱乐部注册。

（二）根据中国足协的政策、法规,督促各俱乐部从职业联

赛发展的需要出发,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发挥俱乐部的桥梁、纽带

作用。



（三）监督和指导俱乐部严格按照中国足协职业联赛相关规

程规定的内容开展各项业务活动。

（四）根据体育行业管理特点和足球运动的特殊性,加强对

俱乐部建设的指导和管理。

（五）对违反管理政策、法规开展活动的俱乐部,依法依规

予以纠正和处理;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的,配合有关部门予以

查处。

第三条 北京足协根据中国足协相关准入要求严格对俱乐

部进行注册准入的审查。发现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

他公民、法人的自由和权利时将采取有力措施进行制止。

第四条 俱乐部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各项业务活动内容遵守、执行中国足协，北京足协的

相关规程、要求，符合北京足球发展的方针及政策。

（二） 建立完善的俱乐部发展结构，有清晰的理念和风格，

建立长远、可执行的发展规划。

（三）建立不同年龄层次的梯队（U13/U14)，并具备明晰、

顺畅的优秀球员选拔、提升通道，统筹各项资源支持俱乐部所建

立的各级梯队的发展。(不参加乙级联赛不强制要求）

（四）拥有一座可用于乙级联赛赛事使用的体育场的使用权

或所有权，并可提供竞赛管理和新闻宣传的相应设施。(不参加

乙级联赛不强制要求）

（五）俱乐部主教练为职业级教练、助理教练为 B 级教练、



青训总监为 A 级教练。(不参加乙级联赛不强制要求）

（六）注册资金经审计后不得低于 300 万人民币，每年青训

支出不得低于总支出的 15%。(不参加乙级联赛不强制要求）

第五条 俱乐部应当按照中国足协职业俱乐部准入规程的

规定和条件,分别提交准入材料和注册申请，并保证所有提交的

材料的完整和真实。

第六条 北京足协在收到俱乐部注册的申请和相关材料后,

对以下内容进行审查:

（一）是否符合中国足协业余俱乐部准入规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供的有关材料是否完整、合法、真实。

（三）以开展足球运动项目为内容的俱乐部是否具备开展活

动所必需的物质条件以及具有一定水平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

人员。

（四）应当审查的其他内容。

第七条 北京足协在受理俱乐部注册申请之日起 30 个工作

日内予以答复,对经审查认为符合注册条件的,应当向俱乐部出

具同意注册的文件,并向体育主管部门提出注册申请;不同意其

注册申请的,应当向其说明理由。

第八条 俱乐部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和国际足联、亚足联、

中国足协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俱乐部相关标准,并依据各项制

度开展业务活动,规范经营行为,进行俱乐部自律。

第九条 俱乐部各项活动应当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不



得损害社会公众利益，自觉接受注册管理单位、业务主管单位和

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监督和指导。

第十条 俱乐部应维护业余足球联赛市场秩序，促进业余足

球健康、稳定发展，根据中国足协关于球员的政策要求，合理制

定球员转会计划，完善提高青训体系建设，促进俱乐部良性发展。

(不参加乙级联赛不强制要求）

第十一条 俱乐部应当大力推动草根足球计划的发展，制定

青少年儿童和企业、社会足球活动计划，建立并扩大球迷基础，

通过一系列创新性活动的开展，保持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和互动，

推动俱乐部通过足球运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在青少年培养、

女子足球普及、群众足球开展上，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和扶植力度，

积极推动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

第十二条 俱乐部的下列事项应当向北京足协和对其实施

管理和监督的有关职能部门报批和备案：

（一）年度总结和工作计划应报北京足协备案。

（二）重大涉外活动或其他重大活动安排应报北京足协备案。

本规定未涉及的事宜参见中国足协、北京足协有关规定。当

本规定中的条款与有关规定冲突时，则冲突条款完全按相关规定

重新解释，而其它条款则依旧保持对俱乐部产生约束和影响。本

规定的最终解释权归北京市足球运动协会所有。

北京市足球运动协会


